
中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日間部四技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報名表 

准考證號碼 
(免 填) 

（本欄由招生委員會填寫） 姓  
名  性別 □男  □女 

出生日期 民國     年     月     日 身分證統一編號           

聯絡電話  行動

電話  

請實貼 
脫帽半身正面 

二吋相片背面書寫姓名 
與原就讀學校 

通訊地址 
□□□-□□ 

E-mail 
電子信箱 

 
(請以正楷填寫能收到准考證的 E-mail 信箱) 

選填系別志願 
(代碼見下欄) 

志願序 代碼 志願序 代碼 志願序 代碼 志願序 代碼 志願序 代碼 志願序 代碼 
1  2  3  4  5  6  

志願

系別 
代碼 

日間部 

校區 系別名稱 代碼 校區 系別名稱 代碼 

臺北 

企業管理系 T01 

新竹 

數位多媒體設計系 S01 企業管理系 
航空暨運輸服務管理組 T02 

行銷與流通管理系 T03 

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S02 觀光與休閒事業管理系 T04 

資訊管理系 T05 

就讀學校  就讀科別 畢(肄)業    年    月 

同等學力 
報考名稱 畢(肄)業    年    月 

運動績優資格 
 

*擇一勾選並檢附

證明 

⬜具備中等以上學校運動成績優良學生升學輔導辦法中之甄審、甄試資格者。 
⬜曾代表國家參加國際層級之運動競賽，並持有證明者。 

⬜曾參加全國運動會、全民運動會、全國中等學校運動會、全國原住民運動會、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，並持

有證明者。  
⬜曾參加經教育部體育署核定之運動聯賽、全國單項運動協會舉辦之全國性單項運動錦標賽，並持有證明

者。 
⬜曾任高中職學校運動代表隊一年以上，且曾參加縣市級以上運動競賽，並持有證明、參賽紀錄者。 

⬜高級中等學校體育班畢業生，並持有證明者。 

緊急聯絡人  關 係  
電話  

手機  

報名考生 
簽　　章 

 ＊本人同意報名所填各項資料及考試成績，供 貴校辦理招生相關試務及

報到或入學資料建置單位使用。 
＊本表所填之各項資料及所附文件均經本人詳實核對無誤，並同意簡章

所有內容，若有不實，本人願接受招生委員會處置，絕無異議。 
附註:一、本表若有塗改，請於塗改處加蓋私章或簽名。 

二、以下欄位，考生請勿填寫。 

審 查 程 序 (1)審查報名資格 (2)報名費繳交   

承辦人簽章 
初審： 
複審： 

□現金500元 
□匯票/網路報名 

□中低收入戶(200元) 
□低收入戶(免繳) 

  

 
 

 



中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
附件黏貼表 

 
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報考運動項目：             

身分證影本浮貼處 
正面 反面 

  

運動績優報考資格文件[請以A4紙張折疊浮貼] 

1.以運動績優資格(一)(二)(三)(四)項報考者，請檢附相關參賽及獲獎證明影本。 
2.以運動績優資格(五)曾參加運動代表隊，(六)體育班畢業生報考者，請檢附學校證明文件或填寫運動代表隊/體育班畢業

生證明書(附表五）。 

學歷(力)證件影本[請以A4紙張折疊浮貼]或學生證影本浮貼處 

 

其他證明文件影本浮貼處(無者免貼) 

 

應繳證件一律於報名時繳交，若無法於報名時繳交者，最遲得於112.5.11(四)17:00點前以送達本

校。逾時未送報考資格學歷（力）證件者，取消報考資格。此外，若考生寄正本而遺失者，本會概不負

責。 

 
 



中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
書面審查資料—自傳撰寫表 

 
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報考運動項目：            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※本表若不敷使用時，請自行增列頁數 



 
 
 

中國科技大學112學年度四技日間部重點運動項目績優學生單獨招生 
書面審查資料—歷年成績單暨運動成就黏貼表 

 
考生姓名：           准考證號碼：              報考運動項目：             

歷年成績單影本[請以A4紙張折疊浮貼] 

 

高中(職)學校運動最佳成績證明影本黏貼處(縮印A4) (例如：比賽得獎證明、參賽秩序冊、學校代表

隊證明、大學術科考試成績證明、教練推薦函等)。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 

運動成就證明文件一律於報名時繳交，不得要求補繳。 
 

 


